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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第二届全省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暨

技能竞赛规程

一、制定标准

职业技能竞赛以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》中三

级/高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应具备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要求为主要

依据。

二、竞赛内容

本次竞赛主要聚焦人力资源服务各业态和人力资源管理各业务

模块，以竞赛组委会下发的《竞赛大纲》（附件 1）和《参考样题》（附

件 2）为主要内容。

三、赛制安排

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暨技能竞赛省级赛包含个人赛和团体赛

两个阶段。

（一）个人赛

1.竞赛方式：闭卷计算机机考答题。

2.竞赛内容：70%试题从《参考样题》中抽取，30%试题赛前由竞

赛组委会办公室组织命题组专家出题，赛前保密。

3.竞赛时间：120 分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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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竞赛题型：

类型 理论（机考答题） 实操（机考答题）

题型 单选 多选 判断 填空 简答 案例

分值
满分 100 分，按照个人最终得分的

30%计入个人赛总成绩

满分 100 分，按照个人最终得分的

70%计入个人赛总成绩

5.个人赛总成绩：选手个人赛总成绩=理论成绩*30%+实操成绩

*70%，按照高分到低分依次进行排序，决出个人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如

遇成绩相同的，则实操成绩高者名次列前。

（二）团体赛

1.竞赛方式：采用创新项目展示和竞赛答题的形式。

2.竞赛内容：比赛分初露锋芒、旗开得胜、眼明手快、抢滩登陆

四个环节。初露锋芒环节由每支代表队报送创新创业项目参赛；旗开

得胜环节由每支代表队选手依次答题；眼明手快环节由每支代表队选

手集体抢答；抢滩登陆环节由团体赛前三个环节总分排名前 6 名的代

表队讨论答题，为前 6 名排位赛。

3.具体规则：

（1）团体赛由安徽省内各地市共 16支代表队组成，团体赛开赛

前以抽签方式确定出场序号。

（2）旗开得胜、眼明手快、抢滩登陆三个环节由参加该环节竞

赛的代表队从各自队伍内 5 名选手中选择 3 名选手参加，每个环节比

赛开始前，参赛队可调整上场选手，每个环节比赛开始后，不可更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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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手。

（3）初露锋芒规则：各地市于 8 月 15 日前按要求填写并报送创

新创业项目推荐表及商业计划书（附件 3），申报 1 个创新创业项目，

团体赛开赛前由组委会办公室组织评委按照《创新创业项目评分指标》

（附件 4）进行项目评审并打分，团体赛开始后由主持人现场公布项

目得分，本环节得分按照 20%比例计入团体赛总得分。

（4）旗开得胜规则：本环节为 3 轮必答题，每轮每队随机回答

1题。其中，第一轮为单项选择题，由每支代表队 1 号选手依次作答；

第二轮为多项选择题，由每支代表队 2 号选手依次作答；第三轮为判

断和填空混合题，由每支代表队 3 号选手依次作答。答题开始后，答

题选手不可随意调换出场答题顺序。每道题答对加 2 分，答错扣 1 分。

答题时间 30秒，最终系统自动计算各队累计答题得分。

（5）眼明手快规则：本环节为抢答题，采用集体抢答方式进行，

共 30 道题，其中单项选择题 15题、多项选择题 10 题、判断和填空

共 5题。每道题答对加 2 分，答错扣 1分。每道题只有一次抢答机会，

选手获得答题机会后，其他人不得再对题目进行回答。选手抢答成功

后，须在 10 秒内完成作答，否则视为答题错误，答题错误后，将直

接公布该题答案并进入下一题，不再继续抢答。

（6）抢滩登陆规则：本环节题型包含不定项选择题（对应分值

20分）、填空题（对应分值 30分）、简答或案例题（对应分值 50分）

三种。6支代表队各派 3 名代表，其中 1名代表主答题，另 2 名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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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补充。每队自选一个对应分值的题型答题，每题读题时间最长 60

秒，答题时间分别为 60秒、90 秒、120 秒。答对，则加相应的分值，

答错则对应扣 4 分，6分，10 分。

（7）团体赛结果：团体赛仅公布参加抢滩登陆环节的前 6 支队

伍成绩，最终成绩=初露锋芒*20%+旗开得胜+眼明手快+抢滩登陆。如

遇成绩相同，则成绩相同的队伍加赛抢答题，加赛题目不另外计分。

（8）旗开得胜、眼明手快环节竞赛试题从《参考样题》中随机

抽取，抢滩登陆环节竞赛试题由竞赛组委会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统一

命制，赛前保密。

三、竞赛设施与场地

（一）个人赛

1.竞赛场地：个人赛竞赛场地内设置 80个计算机机考工位，工

位间用隔板遮挡，赛场内场包含答题区、服务区、评分区、医疗区、

仲裁区等区域，非参赛选手或工作人员不得入内。

2.座位安排：按照各市推荐参赛选手名单进行随机座位编排，形

成考场座位图，考生现场签到后进入场地按照考场图及座位上名贴就

座。

3.设施设备：考试技术平台、考试屏蔽仪、金属探测器、身份证

识别仪等。

（二）团体赛

1.竞赛场地：团体赛为公开表演赛，赛场内场包含答题舞台、评

委席、计分区、医疗区、仲裁区、观众席等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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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设施设备：抽题技术平台、抢答器、大屏幕、视频监控等。

四、专家评委

（一）个人赛裁判组

由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按照公平、公正原则建立裁判组，包含高校

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专业资深教师团队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考评

员等。设置裁判组长 1 名。

（二）团体赛专家评委

由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按照公平、公正原则建立专家评委库，包括

相关专家学者、高校人力资源相关专业教师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代表、

创新创业投融资专家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负责人等。设置专家组长 1

名。

五、竞赛纪律

（一）个人赛

1.选手须持本人身份证和竞赛组委会签发的参赛证进入赛场。

2.选手必须按竞赛时间提前 30分钟检录进入考场，并就座于指

定位置参赛。竞赛开始后迟到 15分钟者不得入场，成绩以零分计算，

开赛满 30分钟后可在竞赛答题系统内点击交卷，交卷成功后方可离

开赛场。

3.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，不准带入任何技术资料、工具书、

电子产品等。所有通讯工具一律不得带入竞赛现场。

4.选手输入身份证号进入答题界面，答题内容不得有任何暗示选

手身份的记号或符号，否则取消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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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竞赛过程中，选手若需去洗手间，须由一名同性监考人员陪同，

时间计算在竞赛时间内。

（二）团体赛

（1）选手须提前 30分钟到场完成签到，在指定区域按照抽签顺

序就座。

（2）团体赛开始后代表队选手按照抽签顺序依次上场抽题、答

题。

（3）竞赛现场应服从赛程安排、遵守赛场纪律。

（三）争议处理

1.竞赛设置仲裁组，负责在竞赛过程中解答参赛选手的疑问，解

决质疑。

2.经裁判长确认签字后的评判成绩除分数统计、计算错误外，原

则上不得再次修改。

3.如有参赛选手存在疑问或需查阅分数，应由各代表队领队填写

《仲裁申请表》（附件 5），由申请查分的参赛选手、领队签名后送仲

裁组审批，审批成功后即可查阅。

4.参赛选手如对竞赛结果有异议，应在当轮竞赛结束后 1 小时内

通过参赛代表队领队，按照规定时限向仲裁组递交书面报告，超过时

效将不予受理。报告应对陈述发生事件的现场、发生的时间、涉及到

的人员、请求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、实事求是地叙述。事实依据不

充分、凭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予受理。申诉报告须有参赛选手、领队

签名。赛事仲裁委员会收到报告后，应根据报告的事由进行审查并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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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处理结果。

5.仲裁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，申诉人不得无故拒不接受处理结果，

不允许采取过激行为刁难、攻击工作人员，否则视为放弃申诉。

附件：1.竞赛大纲

2.参考样题

3.创新创业项目推荐表及商业计划书模板

4.创新创业项目评分指标

5.仲裁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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